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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FRESH EXPRESS DELIVERY HOLDINGS GROUP CO., LTD 
鮮 馳 達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1175) 

 

有關二零二零年年度業績公告之  

補充公告  

 

謹此提述鮮馳達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公告，

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

年業績（「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公告」）。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採用的詞彙與二零二

零年全年業績公告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就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公告提供進一步資料：  

 

核數師意見  

 

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發表無保

留意見。 

 

持續經營相關的重大不確定性 

 

謹請注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其中提及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 94,051,000 元及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

淨額約為人民幣 35,211,000 元。這些情況表明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

力產生重大置疑。核數師的意見沒有就此事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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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公告中所載的其他資料。除上述所披露者外，二零

二零年全年業績公告之內容維持不變。 

 

 

 

代表董事會  

鮮馳達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潘俊峰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潘俊峰先生、湯大從先生、周愛傑先生及譚汝成先

生；非執行董事聞俊銘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海明博士、麥家榮先生及宋泳森先生。  


